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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事人之间诉讼费用负担和国家对审判成本负担的划分影响着当事人诉讼行为的选择。

目前中国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 、缺少救济措施 、权利分布不均衡和国家承担

公共成本太低等问题 ,因此健全中国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 ,制定可行的救济措施 ,并对民事诉讼

费用负担判决实行监督 ,实施法院独立预算等措施 ,才是解决民事诉讼费用负担问题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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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w much legal cost should the lit igants under take and how much legal cost should the

gove rnment unde rtake are the tw o impo rtant facto rs , which w eigh g reat ly on tw o part ies w hen

they are deciding w hethe r to take civil pro cedure.In order to perfect the leg al cost sy stem , it i s

necessary to fo rmulate ef fective relief channels , build a tho rough superviso ry sy stem and car ry

out independent financial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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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诉讼费用负担是各国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主

要内容之一。所谓的诉讼费用负担制度是指在诉讼

结束时 ,已预交的或已支出的诉讼费用最终由谁负

担以及如何负担的制度。诉讼行为从经济学来讲是

当事人花钱购买司法服务的行为 ,因此诉讼费用负

担制度与当事人的利益是紧密相关的 ,诉讼费用负

担制度的合理与否影响了经济主体行为的选择。

1　中国现行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

目前 ,中国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的法律主要

体现在 1989年 7月 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

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 、1992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和 1999年 6月 19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 1070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

充规定中。



1.1　案件受理费

诉讼费用具体由谁负担 ,要待案件审理结束后 ,

根据审理情况决定。一般情况下 ,诉讼费用由败诉

的当事人一方负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共

同诉讼当事人败诉 ,由人民法院根据他们各自对诉

讼标的的利害关系 ,决定各自应负担的金额;其中如

有专为自己利益的诉讼行为所支出的费用 ,由该当

事人负担;其他诉讼费用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 ,

决定当事人双方应负担的金额 。[ 1]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作了

改判的 ,除了应当确定当事人对第二审诉讼费用的

负担外 ,还应当相应地变更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诉讼

费用负担的决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的案

件 ,上诉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负担;双方都提出上

诉的 ,由双方分担。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

件 ,诉讼费用的负担 ,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

由人民法院决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 ,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 ,第一审和第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的负担 ,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由第二审人

民法院决定。离婚案件诉讼费用的负担 ,由人民法

院决定。撤诉的案件 ,案件受理费由原告负担 ,减半

收取;其他诉讼费用按实际支出收取。驳回起诉的

案件 ,案件受理费由起诉的当事人负担。申请执行

费和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 ,由被申请人负担 。申

请诉讼保全措施的申请费和海事海商案件中申请扣

押船舶 ,申请留置货物 、燃料的申请费 ,由败诉方负

担。申请船东责任限制的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由

于当事人不正当的诉讼行为所支出的费用 ,由该当

事人负担 。

追索赡养费 、抚养费 、抚育费 、抚恤金和劳动报

酬的案件 ,原告可不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审结时 ,

由败诉方负担。当事人确因经济困难不能按时足额

交纳诉讼费用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 、减交或

免交 ,是否缓 、减 、免 ,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 2] 现行

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还规定了关于当事人缓

交 、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的司法救助 ,规定特别程

序审理的案件免交案件受理费。另外 ,当事人不得

单独就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出上诉。

1.2　其他相关费用

在法院诉讼程序中 ,人民法院除了向当事人收

取案件受理费外 ,还应收取在审理案件及处理其他

事项时实际支出的费用 ,主要包括:

(1)勘验费 、鉴定费 、公告费 、翻译费(当地通用

的民族语言 、文字除外)。

(2)证人 、鉴定人 、翻译人员在人民法院决定开

庭日期出庭的交通费 、住宿费 、生活费和误工补贴。

(3)采用诉讼保全措施的申请费和实际支出的

费用。《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八条规定了财产

保全申请费是按照“财产保全金额”计算的 。无论当

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是在诉讼之前还是在诉讼期间 ,

他必须向法院预先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 ,否则法院

不会采取保全措施 。财产保全过程中发生的调查 、

扣押 、保管 、寻觅保证人等费用都是申请人负担 ,这

些诉讼保全中实际发生的费用大大高于申请保全

费用。

(4)执行判决 、裁定或者调解协议所实际支出的

费用。《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八条规定了执行

申请费的征收标准是当事人申请执行的财产金额。

在判决执行涉及财产评估和拍卖 ,申请人应预交评

估费和拍卖费。估价师 、拍卖师都是按照标的的一

定比例收取服务费 ,由此强制执行发生的实际费用

大大超过执行申请费。

(5)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

讼费用 。对于这一项费用 ,由于没有确切的规范内

容 ,在司法实践中会带来随意性 ,有可能使当事人的

诉讼成本大大增加 。

2　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存在的问题

诉讼费用应由国家和当事人共同负担 ,而当事

人所负担的诉讼费用由法院直接收取;法院所负担

的诉讼费用由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实现 ,因此

法院收取诉讼费的多少影响了双方当事人和国家负

担诉讼费的多少。

法院向当事人收取的诉讼费多就意味着国家所

承担的审判费用少 ,而双方当事人负担的多;法院向

当事人收取的诉讼费少就意味着国家负担的诉讼费

用多 ,而双方当事人负担的就少 ,这体现了司法资源

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 ,它影响着利益主体的行为

选择。中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对于诉讼

费用负担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但该制度也存

在着诸多问题。

2.1　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供给不足 ,法制成本高

当前规制民事诉讼费用负担的法律中 ,《人民法

院诉讼收费办法》是根据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条 、第八十条 、第一百七十

八条 、第一百九十条 、第二百条的规定 ,制定的诉讼

费用征收办法。但在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取代了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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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试行)》以后 ,作为其司法解释的《人民法院诉讼

收费办法》却仍然继续有效 。1991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诉讼费用征收办法另行规

定 ,但是并未明文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诉讼费用

征收规则[ 3] 。诉讼费用是法院经费的一项主要来

源 ,其征收是由法院进行的 ,如果诉讼费用征收的原

则和方法再由法院自己制订 ,这种做法会造成权利 、

责任和利益的失衡 ,缺少监督和制约 ,容易产生“内

部人”制度 ,提高法制的成本。从法学上讲 ,中国现

行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明显有悖于法理学的

基本理论 ,也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

2.2　缺少救济措施 ,易造成当事人诉讼成本的提高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当

事人不得单独就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出

上诉 。这意味着诉讼费用的负担经法院判决后 ,当

事人即使对法院判决的诉讼费用的负担不服也不能

仅仅就该问题上诉 ,而必须将诉讼费用的负担与其

他的判决一并上诉 ,并交纳与一审案件受理费相同

数额的上诉费后 ,上级法院才会受理。然而 ,这一规

定不能满足实践中的很多问题 ,例如在当事人的案

件没有得到公正的处理时 ,如果当事人希望通过上

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却可能会因为经济条件的限

制 ,无力上诉而不能实现社会的正义;或者如果当事

人仅仅对案件诉讼费用负担的判决不服时 ,当事人

却没有上诉权。这样在整个民事诉讼活动中 ,如果

当事人认为诉讼费用负担不合理 ,就缺少制度性的

救济措施 。

另外 ,在司法实践中 ,当法院过高地计算了诉讼

费时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

当事人请求复核的权利: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决定的

诉讼费用计算有异议的 ,可向人民法院请求复核 。

如果计算上确有错误 ,人民法院应当用裁定更正 。

但实际上该条款规定的当事人请求复核的权利几乎

不能产生任何救济的作用 ,因为当事人对诉讼费用

计算的异议是由该法院自行裁定成立与否 ,此时的

法院“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 ,很难做出公正的裁决 。

对当事人就诉讼费用负担的异议救济更为不利的

是: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裁定不可以提起

上诉 。上述规定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会使当

事人的选择发生改变 ,即放弃法制所带来的公正而

私了 ,或放弃维护自己的权益 。

2.3　权利分布不均衡 ,易产生“寻租”行为

现行的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存在很多不明确

的规定和明显的缺陷 ,这些规定导致了法院与当事

人对很多法律规定的不同理解 ,由于权利在法院与

当事人之间分布不均衡 ,而决定权在法院手中 ,使法

院有可能做出有损于当事人利益的不规范行为 。法

院作为提供司法服务的主体需要收取诉讼费用以回

收审判成本 ,维持正常运行 ,诉讼费用作为法院经费

的主要来源之一 ,法院自然会按照多收诉讼费的价

值取向来决定诉讼费的收取和负担。当事人相对于

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法院来讲 ,处于明显的劣势 ,这样

就会产生诉讼中的“寻租”行为。

在诉讼费用负担制度缺少可行的救济措施的前

提下 ,当事人对于法院判决的诉讼费用及其负担是

完全被动的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十条第

二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的案件 ,上诉的

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负担;双方都提出上诉的 ,由双

方分担 。可见 ,一些法院认为双方预交的上诉案件

受理费由双方分别承担 ,就不存在上诉费退还的问

题;而当事人方面则认为“双方分担”是指一笔上诉

费由上诉的双方平均分割承担 ,法院应当各退一半

上诉费 。其实法院与当事人双方对该条款的理解都

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从法律条文的表述上很难推定

“双方分担”的本意是什么。不过对当事人来讲 ,法

院如果就一案收取两笔上诉费是很不合理的 ,如果

法院的双重收费得到法律的确认 ,必然会导致更多

的案件被驳回上诉 ,以致案件的不公正判决无法通

过上诉来解决。《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

第二十八条规定 ,当事人申请再审要交纳案件受理

费 。这一规定不合理 ,因为二审后当事人申请按审

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很有可能是由于法院自身工

作的错误造成的 ,法院对自己的错误进行纠正是理

所当然的 ,如果要求当事人缴费就显失公平。

在民事诉讼时 ,提起诉讼请求的一方当事人要

垫付诉讼费 ,而胜诉后 ,人民法院就会将该部分诉讼

费判由对方即败诉方来承担。按理说 ,这时人民法

院就应当把这一部分诉讼费退还给胜诉一方 ,然后

由人民法院去向败诉一方要(执行)诉讼费 。但实践

中很多人民法院并不向胜诉的当事人退还其垫付的

胜诉部分的诉讼费 ,而是判由败诉方向胜诉当事人

支付这部分诉讼费 。这样的话 ,一旦败诉方无力支

付 ,受损失的就是胜诉方当事人 ,而不是法院 ,因为

法院已经把诉讼费的风险转移给胜诉方当事人承担

了 。实际上 ,法院在案件审判过程中还有很多有损

于当事人利益的 、钻法律空子的行为 ,例如确认之诉

按给付之诉收费。当事人放弃部分诉讼请求或者改

变部分请求 ,减少标的额 ,不退还相应诉讼费。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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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就判决主文的一项或者几项上诉(或者申请再

审),要按一审的案件受理费数额缴纳上诉费 。

2.4　国家所承担的公共成本太低

法院的经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国家财政

投入 ,二是征收的诉讼费用 。人民法院诉讼费用太

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国家财政预算不足。为了法

院自身的利益 ,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就出现了越来越

高的倾向 ,国家所应承担的审判成本在整个诉讼成

本中的比重就越来越小 。实际上 ,法院以收取诉讼

费的手段来补贴预算不足的本质是不恰当地转移了

国家本来应当承担的审理成本 ,其代价不仅是当事

人承担了过高的诉讼成本 ,而且损害了司法公正
[ 4]
。

法院是维护社会秩序 、实现社会正义的机构 ,国家就

应承担主要的诉讼成本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

而不能使法院成为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实体 。

3　完善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的思考

根据经济人的假设 ,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行

为的选择 ,主要是从成本和收益 2个方面来考虑的 。

一般情况下 ,只有收益大于成本 ,经济主体才会付诸

行动 。诉讼行为的成本是由诉讼公共成本和诉讼私

人成本构成的。诉讼行为的收益是当事人通过诉讼

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原告为什么打官司 ,不仅

是为抽象的正义而诉之于法院 ,而对大多数当事人

来说 ,经济效益要比抽象的正义更实在 ,如果原告胜

诉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不大甚至低于其付出的诉讼成

本 ,那么该诉讼行为就缺乏经济合理性 ,权利者便可

能放弃诉讼[ 5] 。

诉讼作为当事人之间争议的终极解决手段 ,诉

讼费用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调整着诉讼当事人的成

本和收益的格局 ,影响着当事人行为的选择。诉讼

费用对当事人来说代表了国家所提供的司法服务价

格 ,其合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

民享受法律保障的程度
[ 6]
。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事诉

讼费用制度合理 ,那将十分有利于当事人积极主动

地利用法律来有效地解决争议 ,节约社会成本;也将

有利于国家司法资源的高效配置 ,提高其运行绩效 。

反之 ,如果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不合理 ,那就相当于人

为地遏制了当事人对司法服务的需求 ,使争议不能

及时解决 ,从而在制度上对诉讼行为起到不良诱导

作用 ,恶化了社会法制环境。因此 ,中国必须完善民

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 ,在实现社会正义 、提高司法活

动运行绩效的同时使双方当事人与法院的利益最

大化 。

3.1　制定单行法规制诉讼费用的征收和负担

199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中

指出 ,该规定仅对亟须解决的诉讼收费问题作一些

补充 ,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在近期内全面修订 ,但到现在为止

仍未修订。世界上大多数法制健全的国家都是以单

行法的形式来规制诉讼费用的征收和负担 ,如德国 、

日本 ,其诉讼费用方面的立法属单行法 ,国会拥有立

法权。美国则由联邦各级法院的首席法官组成的

“司法会议”制定各级联邦法院的诉讼费用征收规则

和负担制度 。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中

国应当制定有关诉讼费用的单行法 ,来规范诉讼费

用的征收与负担 ,提高制度的效率 ,降低实施该制度

的成本 。

3.2　完善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的规则

完善中国的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 ,必须尽快

对现有规定中不明确的事项做出调整和规定 ,如对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中规定的二审法院驳回上

诉案件的受理费 ,双方都提出上诉时案件受理费的

退费问题;当事人申请再审时不应再交纳案件受理

费问题;提起民事诉讼时当事人垫付诉讼费 ,而胜诉

后人民法院的退费问题等。只有在法律对这些问题

做出明确具体 、易于操作的规定时 ,才能杜绝法院为

自己的利益做出有损当事人利益的行为 ,减少“寻

租”的可能性 。

3.3　制定可行的救济措施

任何一项有效的制度都不能缺少必要的救济措

施 。完善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的救济措施对于防

止法院权力的肆意扩张有积极的意义 。目前中国应

改变《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

赋予当事人单独就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

出上诉的权利 ,或减少上诉时应交纳的费用 。这样

可以保障当事人的上诉权 ,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

实现社会的正义。

3.4　加强对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判决的监督

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的完善需要不断的探索

和改进 。为了在现有立法水平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

规范法院地诉讼费用负担判决 ,中国应加强对民事

诉讼费用负担判决的监督 ,监督的主体应是双方当

事人和上级法院。只有有效的监督才能防止法院自

身在收取诉讼费用时钻法律的空子 ,让审判费用过

多地由当事人来负担 ,因为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 ,降

低诉讼费用是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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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而是创造生动 、完整艺术形象的关键 。

5　结　语

从生活到绘画艺术 ,这中间必定要经过艺术家

的构思。艺术创作构思是一种精神活动 ,主要是在

艺术家头脑中进行 ,但是这种精神活动的结果还必

须通过物质手段体现出来才能成为艺术作品 。我们

研究艺术构思 ,就是研究艺术家把生活原料制作为

艺术作品的整个过程 ,同时研究艺术构思中思维活

动的特殊性。认识这些问题 ,将有助于我们掌握艺

术的规律 。艺术家进行绘画构思的目的 ,不管他自

觉的程度如何 ,都要运用艺术的手段 ,把自己对生活

的认识(包括感受 、理解 、评价 、愿望等等)显示出来 。

艺术的构思过程 ,实质上是艺术地认识生活并表现

生活的过程。

绘画艺术构思是画家笔下对自然物的提炼概

括。以生活直感为基础 ,经过精神的构思活动 ,体现

为物质形态的艺术形象。根据一定的物质材料所具

备的条件 ,搜寻自己经验中或者生活中适合于这种

材料表现的事物 ,再选择适当的内容进行创作 。主

题思想是作品的灵魂 ,它决定着题材的处理以及创

作的其他方面 ,对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有深刻的理

解 ,就能更好地处理题材 。艺术构思的目的在于创

造典型的 、完整的艺术形象。灵感的特点是爆发式

的 ,像煤气遇到火种一样 ,这种爆发实质上是认识过

程中的飞跃 。

绘画艺术构思就是要以观察生活为起点 ,以艺

术家独到的眼光 ,选择处理题材 ,开掘作品的灵魂主

题 ,进而提炼情节 ,创造出典型的艺术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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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立法院独立的预算机制

法院独立预算是解决民事诉讼费用负担问题

的根本途径。国家征收民事诉讼费用是世界各国

的一致做法 ,这对于减少无理缠讼 、滥用诉权 、高

效配置司法资源 、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等方面具有

积极的意义。但从根本上看 ,国家与当事人之间

就诉讼费用的承担界限应偏向于国家多负担 ,而

减轻当事人诉讼费用负担 。中国应借鉴有关国家

法院独立的预算财政运行机制 ,使法院不因财政

经费而影响审判的公正性 ,真正达到司法独立的

目的 ,这样才能保证法院不以赚取当事人诉讼费

用为目的的审理动机 ,实现法院追求公平 、维护社

会正义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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